
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河东区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

通知

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及相关单位：

现将由区市场监管局拟定的《河东区“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河东区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 河东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为贯彻《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津政发〔2019〕

26 号）文件要求，落实《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天津市“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津市场管企函〔2019〕62

号），优化河东区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促进行政机关监管

方式转型升级，现就建立天津市河东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作出如下规定。

一、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

（一）深化监管方式转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转变监管理念，加强涉及的各部门的

沟通协作，加强监管方式改革创新，在市场监管领域健全以“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

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模式。

（二）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除特殊领域外，

推动“双随机、一公开”方式逐步取代各类专项检查、排查和巡

查，做到工作切实有效，杜绝形式主义。

（三）组织开展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统筹协

调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推动综合协同监管，

避免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



（四）开展督查考核。按照区政府绩效考核安排，完成“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情

况的督查考核。

二、联席会议的组织机构

联席会议由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召集人，分管局领

导任副召集人。

成员单位包括区市场监管局、区发展改革委、区教育局、区

科技局、区产促局、区民宗委、公安河东分局、区民政局、区司

法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规资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建

委、区城管委、区商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卫健委、区应急

局、区体育局、区统计局、区医保局、区金融局、区税务局、区

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报请区政府同意后，

增补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市场监管局。

三、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

（一）不定期召开会议。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

全体会议，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可以提出召开全

体会议的建议。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可以向

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会商议题及需要参会的其他单位名单。



（二）联席会议议事程序。联席会议议事内容和参会范围经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提议并由联席会议办公室确定，并将有关事项

以书面形式向联席会议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提出审议申请。经召集

人同意后，联席会议办公室安排具体会议日程，原则上提前三个

工作日告知参会成员单位。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以纪要形式印发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实施，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告区政府。

（三）建立联络员制度。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

主管部门负责同志担任，负责日常沟通协调，促进工作高效落实。

联席会议办公室不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需要提交联席

会议议定的事项和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四）建立督查通报制度。联席会议定期向各成员单位通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落实情况，并向区政府报告，包括

年度计划完成情况、部门联合开展情况、检查结果公示情况等内

容。

四、工作要求

（一）区市场监管局要切实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认真落

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实现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

（二）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按照对口市级机关及区“双随机、一公开”联席会议办公室要求，



开展本单位内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同时可根据实际

情况，向联席会议办公室申请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工作。


